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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做好省政府取消调整行政审批 

项目落实和监管工作的通知 

吉政办明电〔２０１３〕７３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驻省中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吉

政发〔２０１３〕８号）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等

事项的决定》（吉政发〔２０１３〕１７号）精神，做好省政府取消调整行政

审批项目的落实和衔接工作，切实加强后续监管，确保实现向社会放权、向市

场放权、向基层放权，经省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指导和监管工作  

  （一）认真落实省政府决定。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省政府决定，

一律不得受理已取消、暂停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申请，不得以其他方式搞变

相审批，确保省政府取消调整行政审批的项目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  

  （二）做好培训指导工作。省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及时做好下放行政审批项

目的授权委托、手续移交、落实衔接等工作，适时制定本部门具体落实措施，

明确下放项目的承接主体、承接事项、承接要求、承接时间、操作程序等，指

导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及其业务主管部门做好项目承接工作。要组

织专门力量，对承接机构及其具体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确保下放行政审批

项目在市县两级能够 “接得住、拿得稳、办得好 ”。  

  （三）加强后续监管工作。各相关部门作为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监管主

体，要认真研究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切实做好后续监管工作，建立完

善后续监管制度和措施，绝不能因为行政审批项目的取消而放弃或削弱监管责

任。各有关部门要适时组织专门检查评估组，对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运行情况
开展评估问效，根据项目受理、办结和投诉等情况，及时查找不足，发现问



题，提出改进措施，指导督促市县两级依法规范、高效廉洁地实施省政府下放

的行政审批项目。  

  二、扎实做好落实和衔接工作  

  （一）制定承接工作措施。各市（州）、县（市、区）政府及其业务主管
部门要主动与省政府有关部门联系，２０１３年７月底前完成下放行政审批项

目的各项衔接工作。要对承接的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制定具体落实意见，明确

技术指标和管理规范，规范行政审批项目名称、审批依据、审批条件、审批范

围、办理程序、承办机构、承办人员等内容，并通过新闻媒体、政府门户网站
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方便企业、群众办理审批事项，避免主体责任不明确、项

目运行不透明、服务对象不满意等问题的发生。  

  （二）加强项目运行管理。各市（州）、县（市、区）政府要将承接的审

批项目全部纳入政务大厅统一办理，实行 “一站式 ”集中审批服务。要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创新审

批方式，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限内再压缩三分之一以上。要

做好项目跟踪问效，加强运行监管，及时总结交流工作，保证项目运行顺畅高

效。  

  （三）明确后续监管责任。各市（州）、县（市、区）政府业务主管部门

要对承接项目的受理要求、服务标准、办结时限等实行公开承诺，自觉接受服

务对象监督；政务大厅要通过设立意见箱和下发调查问卷等方式，及时收集服

务对象意见建议，进一步做好承接项目的服务管理；监察部门要对审批过程实

施全程监督，坚决纠正和查处存在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将下放行政审批项目的

落实情况纳入当地党风廉政建设考核和绩效考核之中，防止不按要求落实承接

项目、明放暗不放、中途截留等行政不作为和变相审批等问题的发生。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做好省政府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落实

监管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力量，明确工作责任，确保省政府的

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省政府简政放权协调督导办公室要定期调度相关情况，通

过印发工作简报、开展座谈交流等方式，加强政策指导，总结交流经验，推动

工作落实。省政府将适时开展取消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专项督查，对各地、各
有关部门贯彻落实情况、监管情况和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对工

作开展不力的地区和部门进行问责。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０日  


